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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身心障礙給付必備文件
1、 1>農地第一類土地謄本 [向地政機關] (限申請日起10日內有效) 
                 2>農地分區證明書 ＞土地謄本上面之使用地類別欄為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才需要申請分區證明，向當地區公所申請
**  使用地類別欄：（農牧用地..等合格之農地）則不需申請**
*自耕農身份加保之被保險人之面積

＊註：所有權人之同戶內若有一人加保，則已佔用1000平方公尺，第二人要加保必須提供2000平方公尺，第三人加保必須提供3000平方公尺， 以此類推。但使用地類別林業用地、第一人要2000平方公尺，第二人要4000平方公尺，第三人要6000平方公尺，以此類推。
*雇農身份加保之被保險人之面積:
(雇主戶內所有被保險人(含正會員)之面積加上5000平方公尺)
例如: 雇主戶內所有被保險人(含正會員) 共3人所以應備8000平方公尺 

     (3000平方公尺)+5000平方公尺=8000平方公尺 
*佃農身份加保之被保險人之面積:   限本人及配偶租約的農地,

使用地類別農牧用地是、第一人要2000平方公尺，第二人要4000平方公尺，第三人要6000平方公尺，以此類推。使用地類別是林業用地、第一人要4000平方公尺，第二人要8000平方公尺，第三人要12000平方公尺，以此類推。
2、 全戶戶籍謄本(正本)(戶內所有人口；記事欄不可省略) (限申請日起10日內有效) 
3、 身心障礙診斷證明書逕寄勞保局証明書。
4、 農會存摺及印章(被保險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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